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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学校事业发展和师资人才队伍发展需要，规范加强泰州校区教师公寓租赁住房（以下简称“教师公寓”）管理，合理有效地利用学校房屋资源，根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参照《南京中医药大学仙林校区青年教师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结合泰州校区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师公寓是用于解决泰州校区教职工过渡性住房需求的，其产权归学校所有，只租不售，仅限本人自住，且不得转租或借用他人。
第三条 教师公寓户型为标准套间，安排2人入住。               
第四条 教师公寓管理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做到“房源透明，分配公开，操作规范，管理严格”，实行“限定租期、有偿使用、契约管理、有序流转”。
第二章 管理机构和职责
第五条 教师公寓由泰州校区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泰管办）代为负责管理，其承担的主要职能有:
（一）负责公寓管理规章制度的起草和执行;
（二）负责房源与调配，基本生活设施配置与维护，退房验收等;
（三）代表泰州校区与入住的教职工签订公寓使用协议，告知入住教职工相关权利和义务，并协助办理入住和退房手续。
第六条 泰州校区各职能机构应积极配合开展公寓管理工作，负责本职能机构违规住户的思想教育工作，直至违规者的行为得到纠正。
第三章 申请条件和使用期限
第七条  教职工申请教师公寓住房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来泰州校区工作未满三年且未在本校区安排其他住房；
（2） 本人及配偶、未成年子女均在泰州地区（靖江、兴化除外）无私有产权房屋或其他政策性用房。
第八条 教师公寓租赁期限最长为三年（自教职工至泰州校区工作之日起算），期满须退还。确有困难需延期的，本人向泰管办提出申请，经泰管办批准后，可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两年），期满后必须退还。
第四章 申请流程与分配方式
第九条 教职工申请教师公寓，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泰州校区教师公寓个人申请表；
（二）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泰州地区无住房证明材料；
（四）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 教职工申请教师公寓，按如下程序办理：
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所在单位审核，报泰管办审批并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者，由泰管办办理相关手续，签订租赁协议。
第十一条 教师公寓分配顺序及房号根据个人申请日期及教师公寓实际使用情况进行分配。夫妻双方均符合申请条件的，还须同时提交结婚证复印件，安排合住。
第五章 租金标准和收取方式
第十二条 教师公寓的使用采用有偿化原则，租赁价格参照《南京中医药大学仙林校区青年教师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第五章第十二条基准价C类房：500元/月。
第十三条 承租人实际缴纳的租金由基准价、入职年限等共同确定。具体标准为：入职前两年按基准价的50%收取，入职第三年按基准价的80%收取。经泰管办批准延长居住期的，延长期内按基准价的100%收取。入住期间，水电及其他费用由承租人自行承担，具体参照泰州市收费标准。
第十四条 教师公寓租金由学校财务处根据人力资源处提供的名单，按月从承租人工资账户中代扣。水电费由学校财务处根据泰管办提供的名单，每半年从承租人工资账户中代扣。无法代扣的，由承租人至财务处缴纳。
第六章 日常管理
第十五条 教职工入住教师公寓后应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一）教师公寓仅作为教职工居住过渡使用，不得弄虚作假获取租住权，不得擅自调换，不得向他人转租、转借或变相转租、转借。如有以上行为，将一律收回其所居住的房间，并按当年年租金基准价的2倍收取违约金，同时提请学校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二）不得在教师公寓中从事违背社会公德、危害公共利益、损害他人合法利益及违反法律法规的活动。
（三）不得擅自改变教师公寓室内结构，不得进行违章搭建。
（四）爱护教师公寓内的公共财产和设施，因使用不当或保管不善造成损坏的，应照价赔偿。
（五）严禁在教师公寓内违章用电、用火等，承租期内须承担一切安全责任，并配合相关部门安全检查。
（六）教职工入住教师公寓后，应讲究卫生，保持公寓整洁、安静和文明。
（七）居住期间发现住房及附属设施有损坏的，应及时向物业报修。
（八）服从泰管办其他管理规定。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必须无条件退还租房：
（一）租赁期满的；
（二）已与学校解除聘用关系的；
（三）出境逾期未归的；
（四）无正当理由连续三个月以上不在教师公寓居住的；
（五）拖欠租金或水电费六个月及以上的；
（六）泰管办认为应当退房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 泰州校区各职能机构有责任协助做好退房工作。属上述规定应退还租房未退还的，依照《南京中医药大学师德师风负面清单和失范行为处理办法》等予以处理，并通过行政、法律等途径收回租房，逾期租金按当年基准价的200%收取。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高层次人才使用教师公寓按协议或合同执行，申请条件及使用年限等未明确事项按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由学校组织部提供的驻泰干部名单使用教师公寓不收取租金和水电费，AEMG使用教师公寓按协议不收取住房租金，水电费参照泰州市标准，每半年至财务处缴纳。
 第二十条 有特殊用房需求的，须由各部门提出申请，并经过泰管办审批后，方可办理用房手续。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泰州校区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原有教师公寓租赁政策和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